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》（岳财字〔2025〕1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我委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，现报告如下：
1、 部门、单位基本情况
中共南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纪委）和南岳区监察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区监委）合署办公，中共南岳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区委巡察办）作为区委工作机关，与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合署办公，实行一套工作机构、三个机关名称。
（一）职能职责 
（1）区纪委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，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。
（2）区监委主要任务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法规权威；依法监察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情况，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；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
（3）区委巡察办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区的巡察工作，依照党的章程和巡视工作条例开展有关政策研究、制度建设等工作，统筹协调指导区委巡察组开展工作。对巡察中发现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，提出巡察建议，对区委、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及巡察移交事项进行督办。
（二）机构设置 
区纪委监委机关共11个内设机构，分别是：办公室、党风政风监督室（问责工作办公室）、信访室、案件监督管理室（信息技术保障室）、第一至第四纪检监察室、案件审理室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、巡察指导督导室。所属事业单位1个，为区财务监察所。
区委巡察办和所属事业单位1个，为巡察事务中心（正股级）；列编在纪委的巡察组2个，为区委巡察一组、区委巡察二组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委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2024年基本支出798.88万元，较上年增加70.34万元。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620.0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77.61%；日常公用经费152.6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9.11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.32，占基本支出的3.17%；资本性支出0.81，占基本支出的0.11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项目支出系我委为完成纪检监察工作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开展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业务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、党风政风监督检查、廉政教育、信访维稳、清廉南岳建设等方面。
2024年部门专项资金预算96万元，列入年初预算，用于开展廉政教育及典型案件警示教育，查办违纪违法案件，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，接待处理信访件，本项目实际支出78.44万元。2024年年中追加采购移动安全办公平台服务专项资金预算44.95万元，本项目实际支出40万元。2024年年中追加专案专项资金80万元，主要用于完成问题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相关费用，本项目实际支出78.65万元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加压奋进、迎难而上，有奉献、更有收获。集中整治效果显著。7-8月份集中整治工作被省集中整治办通报表扬，相关工作经验被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5篇、省集中整治专刊刊发2篇、湖南纪检监察动态刊发1篇。审查调查力度彰显。全年处置问题线索同比增长6倍，查办案件260件，同比增长9倍，留置4人，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36人，移送司法机关2人。问题线索办结率为96.6%，案件办结率为98.3%，两次案件质量评查分数分获五区第一、第三，办案安全“零事故”。服务大局有为有位。紧扣旅发大会抓监督，紧盯旅游环境抓整治，监督护航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经验被省纪检监察动态、省集中整治专刊刊发，并接受中国纪检监察报专访。民生实事可感可及。督促做好灾后重建、民政救助、保障性住房、校园餐、安全用水等涉及面广、群众反映强烈的实事200余件，返还群众财物178.98万元。荣获2023年度清廉衡阳建设优秀县市区，2023年度全市纪检监察系统优秀单位，4名同志获省市荣誉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．预算编制精准性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2．进一步加强项目前期管理，加快项目执行力。
3. 缺乏主动性，由于预算绩效管理的专业性、复杂性等特性，现阶段的业务水平还不能满足绩效管理工作要求，专业素质有待提高，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。 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．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。 
2．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财务行为。
3.将绩效管理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重要工作来抓，扭转“只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就行，忽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”的工作方式，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科学设定评价指标。


南岳区纪委监委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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